
政府采购政府采购广告服务广告服务合同合同

编号： 1100790004420220006 

采购单位（甲方）： 中国共产党岑溪市委员会宣传部 

服务单位（乙方）： 岑溪市同辉广告经营部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等法律法规规定，并严格遵循梧州市岑溪市国家机

关、事业单位及（或）团体组织广告服务采购项目招标文件、投标文件、广告服务服务协议，就甲方委托乙方提供广告服

务服务事宜，双方经协商一致，签订本合同，以资共同遵守。

一、服务项目、价格一、服务项目、价格

金额单位：元    

服务项目服务项目 规格描述规格描述 数量数量 单位单位 单价单价(元元) 总价总价(元元)

广告服务 大广场广告550灯布喷绘58*6 1 幅 8700.00 8700.00

广告服务 市委广告550灯布喷绘5.93*1.92 1 幅 284.75 284.75

合同总价：大写人民币捌仟玖佰捌拾肆元柒角伍分，小写8984.75元。

二、付款方式二、付款方式

  

付款时间付款时间 付款比例（付款比例（%）） 金额（元）金额（元） 备注备注

2022-11-10 100.00 8984.75 --

三、服务条款三、服务条款

双方责任与权利双方责任与权利

甲方的责任和权利：甲方的责任和权利：

1、及时提供乙方所需的各类图片和文字资料，并应对上述资料的合法性、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。

2、甲方有权对乙方所提交的广告方案、设计稿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，乙方据此进行修改、调整。

乙方的责任和权利：乙方的责任和权利：

1、乙方必须根据甲方要求保证交稿时间,所有的交稿数量均以甲方最后的确认稿为准，根据乙方的交稿时间和
设计质量来评判乙方的工作完成情况。

2、乙方承接甲方广告业务，需在合同签订后7天内制作安装完毕。

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、乙双方各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自双方签约日期起生效。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、乙双方各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自双方签约日期起生效。

 

甲方（公章）： 乙方（公章）：

法定（授权）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法定（授权）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地址： 地址：岑溪市义洲四街83号一楼

电话： 电话：0774-81588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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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户银行： 开户银行：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岑溪南北支行 

账号： 账号：20317901040005396

签订日期： 签订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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